
潭县商函〔2021〕7号

关于印发《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项目实施企业：

《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产管理办法（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湘潭县商务局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资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目 的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湘潭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项目中国有资产的管理，有效配置各项资源，提高中央专

项资金利用率，避免浪费，为湘潭县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结合湘潭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湘潭县所有使用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中央专项资金采购的资产管理。

第三章 资产管理范围

第三条 单位价值在 5000 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固

定资产。

第四条 所有使用中央专项资金采购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第四章 资产的分类

第五条 资产分类

（一）固定资产：

1.生产设备及交通运输设备：包括加工设备、工具、包装设

备、装载机、检测设备、车辆、库房设施、冷库设施等；

2.办公设施：空调、冰箱、办公桌椅、沙发等；

3.办公设备：电脑、复印机、监控、服务器、摄影设备、投

影设备、音响设备等；

4.其他设备：除以上设施和设备外的固定资产。



（二）无形资产：相关平台店铺的账号、密码、系统权限、

课件视频等。

第五章 资产的管理

第六条 中央专项资金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管理规

范、责任明确、配置合理、效益优先的原则。中央专项资金国有

资产管理实行归口分级管理，归口单位为湘潭县商务局，各项目

承办企业为资产管理的责任单位，做到谁使用，谁保管，谁负责。

第七条 各单位按照固定资产类别、名称、规格、型号、使用

部门、责任人等，编制资产目录，建立资产档案，报县商务局存

档。各单位定期记录更新资产档案，做好使用明细台账。

第八条 调职（离职）人员应如数退还已领用办公设备和非消

耗办公物资，并由资产管理人员签字后，方可办理调职（离职）

手续。资产使用后，如人为损坏、丢失，视损坏资产价值进行赔

偿。

第九条 资产管理部门、使用部门要加强固定资产日常管理，

切实落实资产管理责任，对房屋建筑物定期勘察、及时修缮，确

保使用安全；对运输和机器设备要定期检测、校验、保养，确保

性能完好，保持设备清洁安全；对各类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等应

安排维修人员进行定期检查，确保正常使用。

第十条 如发现有下列行为的，应责令立即整改，造成损失

的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领导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未认真执行《资产管理制度》及相关要求，对本单位或本

部门资产造成严重损失或浪费不如实反映、不报告、不采取相应

管理措施，管理失职，未及时履行职责的。



2.擅自批准资产产权变动，擅自转让、处置资产造成严重后

果的。

3.不按要求及时、如实上报各类资产报表者；不如实进行资

产登记、隐瞒真实情况者；未按要求对新增的资产及时、准确地

入账者。

4.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资产账、物不符，私自删除、删改

资产各项管理资料者。未按时组织资产盘点者；未按时进行资产

盘点者。

5.在资产转移、出售、报损业务中，对资产的技术状况做出

虚假鉴定者。

6.对于盗卖、私自调换、出售、化公为私或在出售过程中有

徇私舞弊者。

第五章 资产的购置及领用

第十一条 所有资产采购完成后，需履行验收入库手续，采购

人与需求部门共同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不得

办理结算支付手续。

第十二条 资产领用人，需在资产管理部门办理领用手续，

并签字确认。使用过程中因保管不善或其它人为因素，造成丢失

或损失的，使用人需按规定赔偿。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批量采购时，应当与供应商签订购买合

同，开具正规发票，采购的固定资产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

第六章 资产的盘点



第十四条 各单位应定期组织本单位资产的盘点和自查，由

资产部进行存档。县商务局不定期组织对各单位上报资产情况进

行抽查。

第十五条 各单位资产管理部门应认真做好盘点工作，每次

盘点都要作出相应盘点记录，参加人员均应在盘点记录上签名确

认，根据盘点结果及盘点中发现的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第十六条 盘点后应当编制固定资产清单，报财政部门根

据资产管理部门盘点情况，说明盈亏差异原因及异常事项的建议

等，上报县人民政府，经签批后，对盘点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相应

处理。

第七章 资产处置

第十七条 资产管理部门和各责任人必须爱护资产，严禁自

行变卖、损坏和侵占国有财产。资产确实无法使用需要报废时，

由资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填写资产报废申请单报县商务局，方

可办理资产报废。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根据报废申请单进行财

务处理。

第十八条 由于产业调整、升级或其它原因需要出售固定资

产或出售闲置资产，由所在单位拟定处置方案报县商务局批准。

资产处置后报财政部门做账务处理及备案。

第八章 资产的交接

第十九条 实行资产有偿占用原则，各单位资产借用及转移

按照市场标准，核定资产租用、转移费用。资产转出单位与转入

单位签定资产调拨单，提交财政部门作为核算依据，并报县人民

政府备案。



第二十条 单位内部资产转移，由本单位资产管理人员负责

调整，变更资产使用人和保管人。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县商务局制定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